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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研究生教育                         2023年 9月 15日 
 

 

贵阳学院教育硕士教育见习课程方案 

 

根据《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分类发展的意见》（教研〔2023〕2号）以及教指委《全日制教育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本要求(2023年8月修订)》文件精

神，为规范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见习工作，引导研究生明确教育

见习目的、内容、要求、流程及时间安排，结合教育硕士及领域

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教育见习的目的及意义 

教育见习是教育硕士研究生培养必修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的必修环节，是研究生探索

基础教育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通过见习活动： 

（一）增进教育硕士基础教育学校教师职业情怀，树立献身

教育事业的信念，增强对基础教育事业的适应性，立志成为下得

去、留得住、教得好、有发展、出成效的新时代四有好教师。 

（二）了解基础教育学校教育教学一线状况，提升教育硕士

对基础教育学校课程教学、班队活动开展、班主任工作、家校合

作、数智技术应用等有初步认知，并能对基础教育学校教育教学

活动进行积极思考探究。增强问题意识、创新意识、思辨能力与

探索创新精神。 

二、教育见习课程安排 

（一）教育见习参加对象： 

每届教育硕士研一学生。 

（二）教育见习准备： 

1.见习相关资料领取：每年9月20日前完成教育见习资料领取

与填写。包括： 

（1）《贵阳学院教育硕士见习手册》，《听课记录本》（小

学教育专业）或《观摩记录本》（学前教育专业，可记录集体教

育活动、儿童行为、班级环创等观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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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贵阳学院教育硕士实践安全责任书》（须在见习前完

成责任书签名并由领域年级负责人收齐交到研究生管理办公室）； 

（3）《贵阳学院教育硕士见习总结报告》等。 

2.见习师生工作对接：每年9月20日前，教育见习课程导师与

教育硕士各领域的实践基地对接，共同制订研究生教育见习的具

体实施安排。 

（三）教育见习课程实施 

1.教育见习时间安排： 

教育见习为一学年，从每年的10月开始，次年的6月结束，每

周安排一天，见习内容及时间安排详见各领域的教育见习安排表。 

2.教育见习学校安排： 

（1）小学教育领域的见习基地校：双龙第一实验小学、贵阳

市南明小学、贵阳市甲秀小学、贵阳市环西小学、开阳县东湖小

学。 

（2）学前教育领域见习基地校：贵阳市六一幼儿园、贵阳市

中心实验幼儿园、贵阳市南明区第三实验幼儿园、双龙实验幼儿

园、贵阳市南明幼儿园、贵阳市第十一实验幼儿园。 

三、教育见习内容及要求 

（一）小学教育专业 

1.了解见习小学的基本情况。 

2.观摩课堂教学。本科为师范类专业的研究生听课应不少于

10节次，本科为非师范类专业和跨专业的研究生听课不少于15节

次，其中公开课听课应不少于2节次（时间可不受见习周限制），

并写出完整的听课笔记和评课意见。 

3.观摩教研活动、校组织的活动和主题班会等教育活动。每

位研究生至少参加1次主题活动或1次教研教改活动或1次校集体比

赛活动或1次教学一线名师的专题报告或讲座，并要求写出完整的

笔记和心得体会。 

4.初步形成学位论文或教育调查的研究课题意向。 

5.第一学年见习完毕，研究生每人须撰写一份不少于2000 字

的教育见习报告。 

6.研究生应在见习结束一周内，向见习课程导师提交听课记

录本、《教育见习日志》、《教育见习报告册》，以及教研及学

生活动的观察记录、照片、视频等。 

（二）学前教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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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见习幼儿园的基本情况。 

2.观摩幼儿园一日生活的安排，明析各环节的实施要点。 

3.开展儿童行为观察。对儿童的游戏、常规等进行至少5次的

记录和分析。 

4.观摩班主任工作。对班主任开展的教室环创、幼儿行为管

理等工作进行观摩和学习。 

5.观摩集体活动的开展。前置专业为师范类专业的研究生听

课应不少于5节次，前置专业为非师范类专业和跨专业的研究生听

课不少于10节次，其中公开课听课应不少于2节次（时间可不受见

习周限制），并写出完整的听课笔记和评课意见。 

6.观摩教研活动、幼儿园组织的大型活动和亲子活动等教育

活动。每位研究生至少参加1次主题活动或1次教研教改活动或1次

园集体比赛活动或1次教学一线名师的专题报告或讲座，并要求写

出完整的笔记和心得体会。 

7.初步形成学位论文或教育调查的研究课题意向。 

8.第一学年见习完毕，研究生每人须撰写一份不少于2000字

的教育见习报告。 

9.研究生应在见习结束一周内，向见习课程导师提交听课记

录本、《教育见习日志》、《教育见习报告册》，以及教研及学

生活动的观察记录、照片、视频等。 

四、教育见习成绩考核 

各领域教育见习课程导师须向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管理办公

室提交《贵阳学院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见习工作计划书》及《贵

阳学院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见习工作总结》，在研究生成绩系统

中登录研究生见习成绩。研究生教育见习成绩根据见习成效进行

综合评定。可参照以下评价指标： 

（一）见习期间表现和任务完成度。 

（二）个人见习报告、见习总结材料及见习课程指导教师的

评价。 

五、教育见习费用 

按学校研究生培养与财务有关规定执行。 

 

贵阳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2023年9月15日 


